
证券代码：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2016-038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6 月

1 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00 在北京

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 8号公司 402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何振亚、

吴琼、周卫军、田常增、胡一元、韩宝荣、陈际红、朱莲美亲自出席会议并表决，

独立董事苗兆光因出差委托独立董事朱莲美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振亚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如无说明均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通过）：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新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现就《公司章

程》中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是：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的生产；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技术开发；电力电子产

品及其相关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环保设备的销售；节能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工程设计；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以工商局最终核定为准）” 

修改为：“公司经营范围是：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新能源

发电设备及新能源汽车配套产品的生产；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新能源发电设备及新能源汽车配套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电力电子产品及

其相关产品、计算机软件、辅助设备、仪器仪表、环保设备、新能源发电设备、

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品的销售、租赁；通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工程设计；专业承包；新能源发电工程的设计、

开发和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本次修改明细最终以工商

部门核定为准）”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至

少提前五日将会议通知用电子邮件、电传、电报、传真、特快专递、挂号邮寄或

专人送出方式通知董事。”   

修改为：“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至少提前五日将会议通

知用电子邮件、电传、电报、传真、特快专递、挂号邮寄或专人送出方式通知董

事。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

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六条：“监事会每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

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

事。 

监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监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监事享有一票表决

权，表决以举手或书面方式进行。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修改为：“监事会每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

会会议。 

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会议通知需以书面形式提前十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

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监事。 

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会议通知需以书面形式提前五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

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监事。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口头或者电话等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监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监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监事享有一票表决

权，表决以举手或书面方式进行。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止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并出具《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详见：《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何振亚先生签署与配股项目相关的

采购设备、服务等合同的议案》 

公司拟对研发中心进行升级建设，对安徽生产基地进行技改及扩建，上述项

目属于公司配股项目，已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 25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及 2016 年 1月 15 日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何振亚先生签署与配股项目相关的采购

设备、服务等合同。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

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因经营需要，拟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

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1年。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7200 万元委托

贷款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业务，

贷款额度 72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3 年，由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动力源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公司股东何振亚先生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期限均为 3年。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绿

色信贷贷款的议案》 

公司因经营需要，拟向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申请绿色信贷贷款，贷款额度



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5年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申请不超过 17000万元

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因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申请综合

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 17000万元人民币，期限 1年。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1 年。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万元并购贷款的议案》 

因公司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需要，拟以在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内购置

的房屋作为研发场所。目前公司已与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谊安”）签署《购房意向书》，意向购买北京谊安位于丰台区科学城 11B2

号楼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此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与谊安医疗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补充协议》，根据补充

协议约定，北京谊安以该处房产及配套土地作价向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科丰鼎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丰鼎诚”）增资，动力源受让科丰鼎诚 100%股权，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67 亿元。 

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并购贷款，贷款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万元，贷款期限 5年，以拟购置的研发办公楼作抵押、以相应的

公司股权作质押。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6年6月22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6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内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3、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并购

贷款的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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